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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財產盤點作業要點 
民國 100 年 05 月 18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06 月 19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2年 11月 14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3年 03月 26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本校財產管理辦法及行政院事務管理

手冊財產管理、物品管理之相關規定辦理，特訂定「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財

產盤點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目的： 

    (一)為健全本校財產管理制度、釐清帳務、落實財產及管理、確實掌握全校財物之總值 

總量。 

    (二)掌握財產(含非消耗品)的使用情況，並加強各使用單位對於財產之管理、維護及有 

效運用。 

    (三)評估財產堪用狀態，已逾規定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則依相關規定辦理報廢，予以 

適時汰舊換新。 

三、範圍：本校管理使用之財產及非消耗品。 

四、檢查項目： 

    (一)單位是否依本計劃完成全面初盤作業，並按時繳交盤點結果紀錄表。 

    (二)帳冊與實際財產是否相符。 

    (三)財物保管人是否正確。 

    (四)財物存置地點是否相符。 

    (五)財物標籤是否依規定黏貼於財物上。 

    (六)財物標籤有無模糊不清或磨損。 

    (七)是否有閒置未使用之財物。 

    (八)財物借出、借入有無設置清冊或登記表。 

    (九)未經核准報廢之財產一律依規定辦理盤點。 

    (十)新學年度新購置財物照片全數上傳。 

五、盤點重點：為確實有效的執行應依規定落實盤點工作，上學期盤點重點為教育部獎補 

              助款購置(新年度)之財產為主，下學期盤點重點為全校之財產暨非消耗品 

              為主。財產管理單位得隨時派員抽查或盤點。 

六、實施方式及流程： 

    (一)初盤： 

  1、單位初盤日期：依據各學年度上、下學期行事曆第 14週起至第 17週止。 

           2、 保管(使用)人依初盤日期進行全面盤點(初盤)，並於當學期行事曆第 18週前將「動

產盤點清冊」、「非消耗品盤點清冊」由總務整合管理系統列印，送交單位財產管

理人彙整。各財物保管(使用)人依保管財物清冊，務必確實盤點。 

           3、各單位確實進行盤點財物後，由各單位財產管理人檢核，並詳實填寫「台鋼學校

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財產及非消耗品盤點結果紀錄表」(附件一)，請於當學期

行事曆第 20週前將盤點結果紀錄表經主管確認及核章後，送交文書保管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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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盤點財產暨非消耗品依發佈盤點時間為主，期間的移轉及新增不在盤點範圍內。            

    (二)複盤： 

        文書保管組排定財產盤點時間表後另行公告，並於表訂時間內針對受盤單位進行複

盤，做成盤點記錄陳核。 

七、財產經抽查或盤點後，如有不正常損毀，單位保管人或使用者應依財產管理辦法負賠 

償責任。 

八、因天然災害或其他重大事故而不能按時間受檢之單位，得於預定盤點期程結束後，另 

行訂定日期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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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鋼科技大學財產及非消耗品盤點結果紀錄表     附件一 

單位名稱：                        盤點截止日期：   年  月  日  

保管人 財物保

管人為

本校現

職人員

相符者

請打勾 

所有財

產、非消

耗品之

帳目與

實物皆

相符者

請打勾 

財產存

置地點

均已填

列，符

合請打

勾 

財產標籤脫落或未

黏貼(請填寫財產

編號、序號) 

未盤得財產明細

(請填寫財產編

號、序號) 

未盤得原

因 

       

       

       

       

       

       

       

       

       

       

       

       

       

       

       

*報廢品未核准前仍須計算之。 

*若有需要，請自行增列、調整列高。 

 

單位財產管理人簽章：                         單位主管核章：  


